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 

21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

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及《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

等有关规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联席主承销商”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江保荐”或“联席主承销商”）对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微公司”、“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配售资格及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

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与海通证券签署了《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

保荐协议》，约定发行人聘请海通证券担任其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与海通证券

和长江保荐签署了《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承销协

议》，约定发行人聘请海通证券和长江保荐担任其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海通证券持有《营业执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

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保荐、承销资格合法有效，长江保荐持有《营业执照》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承销资格合法有效。 



2019 年 6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2019 年第 7 次

审议会议，审核同意发行人发行上市（首发）。 

2019 年 7 月 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中微半导体

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68 号），

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所涉及战略投资者 

本次发行涉及的战略投资者共有 1 名，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通创投”）。2019 年 6 月 25 日，发行人与海通创投签署了《中微半导体

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认股协

议》，约定海通创投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 

根据海通创投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海通创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94731424M 

注册资本 4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年4月24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774号2幢107N室 

经营范围 
证券投资，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综上，发行人本次发行涉及的战略投资者共 1 名，为海通创投。 

三、战略投资者核查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1.《业务指引》第八条中规定了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要求 

a）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 

b）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c）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

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d）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e）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f）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2.联席主承销商核查过程和核查意见 

（1）核查过程 

联席主承销商主要核查过程如下： 

a）查阅海通创投的工商资料、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文件； 

b）查阅海通证券工商资料、公司章程等文件。 

（2）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海通创投为海通证券 100%全资子公司，符合上述 d）规定。符合战略投资

者选取标准。 

 

（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1.《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对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有相关规定 

a）战略投资者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

主体除外）； 

b）战略投资者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

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c）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2.联席主承销商核查过程和核查意见 

（1）核查过程 

联席主承销商主要核查过程如下： 

a）查阅了海通创投公司章程、营业执照； 



b）审阅了海通创投与中微公司签订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 

c）审阅了海通创投出具的《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中微半导体设

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战略配售承诺函》； 

d）查阅了《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科创板跟投访谈纪要》。 

（2）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海通创投注册资本、资本金符合跟投标准，相关出资为自有资金，且为本次

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对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有

相关规定。 

 

（三）禁止性情形 

1.《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

得存在以下情形： 

a）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b）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c）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d）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e）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情形； 

f）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2.联席主承销商核查过程和核查意见 

（1）核查过程 

联席主承销商主要核查过程如下： 



a）审阅了海通创投出具的《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中微半导体设

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战略配售承诺函》； 

b）审阅了中微公司出具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之承诺函》； 

c）审阅了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联席主承销商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过程之承诺函》； 

d）查阅了《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科创板跟投访谈纪要》。 

（2）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前述禁止性行为，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四、结论意见 

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制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符合《实

施办法》、《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海通创投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的资格，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前述禁止性行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中

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

者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中

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

者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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